
 1 

人工流产后计划生育服务指南 

（《中华妇科杂志》正式发布版 2011.4） 

中华医学会计划生育学分会 

1994 年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指出：“从任何角度来

看，都不应该把人工流产当作计划生育方法。”同时，也明确强调：

“应及时为妇女提供流产后的咨询、教育和计划生育服务，避免重复

流产。”2004 年，WHO 正式发布的生殖健康战略中，又将“倡导科学

避孕、加强流产后计划生育服务”列入“促进生殖健康”战略优先关

注的领域。 

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。我国的计划生育历来强调以

“避孕为主”，人工流产只是避孕失败后的补救措施。人工流产，尤

其是重复流产，给妇女造成健康的损害难以估量。我国每年人工流产

的人次数多，人工流产率远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；更加值得关注的

是，某些大城市人工流产妇女中重复流产的比例高于 50%。造成此严

峻现状的原因颇为复杂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各级人工流产服务

机构尚未开展较为系统的流产后计划生育服务。 

为了降低我国的人工流产率和重复流产率，尤其是流产后 1 年以

内的再次人工流产，中华医学会计划生育分会借鉴国际成功经验、结

合我国具体情况，制定了“人工流产后计划生育服务指南”。建议各

级提供人工流产服务的机构参照执行；并希望在执行和开展流产后计

划生育服务的工作中，积累和总结经验，向中华医学会计划生育学分

会反馈，为今后持久而又高质量地开展此项服务建言献策，提供实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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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。 

一、目标 

1、 总体目标：提高人工流产后女性的有效避孕率，降低重复

人工流产、尤其是流产 1 年以内的再次人工流产现象。 

2、 具体目标：为达到上述总体目标，应使接受人工流产的妇

女在离开手术机构前达到以下 4 个具体要求： 

（1） 具有预防非意愿妊娠的意识； 

（2） 知情选择一种适合于自己的避孕方法； 

（3） 获取所选用的或过渡时期适合于自己使用的避孕药具，

以保证能够立即落实避孕措施； 

（4） 有理解并能坚持正确使用所选用的避孕方法的信心和

决心。 

二、服务形式 

应该构建全面的整体服务，即健康教育、咨询和避孕节育服务并

重。其中，规范化的避孕节育服务是基础，建立并改进咨询服务是工

作的重点，在此基础上强化健康教育。服务工作中，特别要加强青少

年、高危人群人工流产后的避孕知识普及和避孕措施的落实。 

人工流产后计划生育服务的形式应以单独咨询为主，并配以落实

避孕药具发放。 

集体咨询不利于个体化避孕服务的落实，因此，仅作为辅助形式。

在条件极为有限的情况下，可作为单独咨询的补充，但其必须包括以

下“五、咨询的基本信息”中的“1”和“2”两项全部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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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服务时机 

初次咨询和人工流产后首次随访这两次服务最为重要。 

初次咨询应在人工流产之前，避免在流产当日进行，以保证咨询

质量和为流产后立即落实避孕措施作好准备。人工流产后应进行随

访，首次随访应在手术流产后或药物流产成功后 1 个月，中、远期随

访在手术流产后或药物流产成功后 3 个月、6 个月和 12 个月，可采

用复诊或电话随访等形式。 

四、服务流程与内容安排 

人工流产后计划生育服务流程及内容安排的建议见表 1，可结合

各机构现有的条件灵活应用。 

表 1  人工流产后计划生育服务流程及内容安排 

时间 地点 内容 

人工流产前准备阶段 

候诊区 候诊；发放宣教手册；观看视频和展板 

诊室内 a 人工流产前常规准备；预约流产时间 

咨询室 a 
单独咨询；告知人工流产的危害和可能的并发症；交代流产前后的注意事项；

进行流产后避孕咨询；提供流产后用药和必要的避孕药具；预约随访时间 

人工流产当日 

候诊区 集体咨询；再次交代人工流产注意事项；再次宣教流产后避孕知识 

人工流产手术室 
实施人工流产手术；根据流产前咨询结果，对要求放置宫内节育器的妇女，

排除禁忌症后可以立即放置 

观察室 b 
手术流产术后留观，以及药物流产观察；对要求服用口服避孕药的妇女提醒

当天立即开始使用；对于不愿使用避孕药的妇女提供避孕工具 

人工流产后随访 
 

1 个月 诊室内或咨询室 a 首次随访；了解流产后身体及月经恢复情况；评估避孕方法使用情况 

3、6、12 个月 诊室内或咨询室 a 
再次随访或电话随访；了解避孕方法使用情况；指导后续使用；获取后续服

务途径 

注：“a”表示如果有单人诊室的条件，就诊与咨询可以安排在同一房间内；“b”表示应该分别

设有人工流产手术后观察使和药物流产观察室 

五、咨询的基本信息 

1.告知人工流产的危害和可能的并发症：（1）近期和远期可能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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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发症。（2）特别应强调重复流产对远期生育能力（不孕不育）和今

后妊娠结局（早产、胎儿死亡、胎盘异常）的影响。（3）告知 1 年内，

尤其是 6个月内，重复人工流产的危害最大，称为“高危流产”。 

2.强调 3条关键信息：（1）流产后再次妊娠的风险，即早孕流产

后 2 周即可恢复排卵，如果不避孕，首次月经之前即可能再次妊娠。

（2）流产后应立即落实避孕措施。（3）必须坚持和正确使用避孕方

法。 

3.分析导致本次意外妊娠的原因：（1）对于避孕失败者，要分析

是由于方法本身还是使用不正确造成的，进而帮助其继续使用原用的

方法或推荐其它有效的方法。（2）对于未避孕者，要分析未避孕的原

因，给予全面咨询，落实避孕措施。 

4.避孕方法的知情选择及其正确使用的指导，参见“人工流产后

避孕方法选择常规”。 

六、随访 

随访的主要目的是指导妇女坚持正确使用避孕方法。 

1.近期随访：流产后1个月，了解流产后身体及月经恢复情况，

评估避孕方法使用情况，解答疑问，必要时补充避孕药具，并提供后

续获取服务的途径。 

2.中、远期随访：通常应在流产后3个月、6个月和12个月，分别

了解避孕方法使用情况和依从性，以及是否有再次意外妊娠现象，必

要时再次给予咨询。 

七、服务场所、设施和日常工作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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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场所：单独咨询：必须有能保证隐私的空间（如有一扇门可

以关闭，至少应有幕帘能遮挡视线）；舒适；可供伴侣双方同时咨询。 

集体咨询：最好设有宣教室，也可利用现有的候诊空间。 

2．设施：避孕药具实物展示；有利于讲解的生理模型，宣教展

板；可供发放的宣教资料；免费的避孕药具；带锁的咨询记录文件存

放柜等。有条件的机构可配备视听设备。 

3.日常工作文件：咨询指南；咨询记录表。其中，记录表应简洁、

易保存、保密。 

八、咨询服务人员 

1.资质要求：理想的咨询服务人员应是熟悉流产业务的医师或护

士；也可选择熟悉流产服务流程、并且具备优秀咨询技巧的非医务人

员（例如生殖健康咨询师）；还应适当配有后备人员。 

2.技能要求：（1）热爱健康教育和咨询工作。（2）理解妇女自愿

和知情同意的必要性。（3）掌握人工流产后服务指南。（4）掌握避孕

节育知识。（5）熟练运用咨询技巧和沟通技巧。 

3.培训：作为流产后计划生育咨询服务人员，均应接受适当的培

训。包括上岗前初期培训和补充培训，使咨询人员充分理解并掌握上

述技能要求，同时能够理解和执行日常工作流程。由于咨询过程是双

向交流，而不只是单向陈述，因此，应重视沟通技巧的培训。 

4.绩效评估：各级服务机构的负责人应建立定期评估指导制度。

例如，定期进行记录表审核、现场监察、现有数据统计分析、收集妇

女咨询后的反馈意见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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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支持系统和日常督导 

人工流产后计划生育服务的开展必须依托所在机构进行。日常运

作和人员安排，包括考勤、考核、出外交流和培训等，都应该纳入所

在机构的统一管理。机构应对咨询服务活动进行经常性的督导，保证

该活动达到上述所有的基本要求。 

系统开展流产后计划生育服务是降低重复流产的一项行之有效

的举措，重复流产的降低也意味着在整体上人工流产率的下降，对提

高我国计划生育、生殖健康水平是一个促进。开展人工流产后计划生

育服务一定能得到各级计划生育系统和卫生部门的支持，也会得到本

单位的支持。作为计划生育专业的医疗技术学术团体——中华医学会

计划生育学分会，将在全国继续、持久地倡导和开展这项服务，制定

各项业务规范和标准，进行业务指导和培训，并在适当的时候、在一

定范围内开展业务性现场访问。 


